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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 优化营商环境

广东调整超限高层抗震设防审批权限

住建部公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建设单位应合理核算建设工程检测费用

为智慧城市提供信息保障

广州推进 9万公里地下管线数据脱敏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近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 57 号令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进一步明确工程质量检测流程
中相关活动及监督管理方面职责与规定。
记者了解到，《办法》规定资质证书实行电
子证照，有效期由 3 年延长至 5 年，方便
检测机构开展业务。

《办法》在总则当中首先明确，检测机
构应当按照本办法取得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资质（以下简称检测机构资质），并
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活动。 未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不得
承担本办法规定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业
务。

在检测资质管理方面，《办法》第五条
明确了检测机构资质分为综合类资质、专
项类资质。 同时，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实行
电子证照，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制定格式。 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建筑工程检测活动中，《办法》第十五
条规定检测机构与所检测建设工程相关
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同时，建设单位
应当在编制工程概预算时合理核算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费用，单独列支并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支付。当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
检测结果存在争议的，可以委托共同认可
的检测机构复检。

《办法》第五章规定了检测机构在建
设工程检测管理当中的法律责任。如未取
得相应资质、资质证书已过有效期或者超
出资质许可范围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活动的，其检测报告无效，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资质证书的，《办法》明确由资质许可机关
予以撤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检测机构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办法 》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
原建设部在 2005 年 9 月 28 日公布的《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同时废止。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1
月 31 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关于调整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
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 （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 明确， 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 我省新申请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审批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直接受
理并组织审查、 出具审批意见。

在线办理 专家审批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 ，
该 《通知 》 是积极推动深化 “放管服 ”
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 目前，
安徽、 江西、 江苏等省份也完成了审批
权限的调整。

根据 《通知 》， 从 3 月份起建设单
位可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查阅 “超限
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 办事指
南 ， 申请在线办理 ， 提交申请材料 。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 3 个工作日内核
查申请材料完整性 ， 并在线告知是否
受理或者提出补齐补正要求 。 受理项
目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 ， 按照工程特
点从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
查专家委员会随机抽取专家组成专家
组 ， 依据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管理规定》 （原建设部令第 111 号）、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技术要点 》 （建质 〔2015〕 67 号 ） 组
织审查 。 在 4 个工作日内将根据专家

组审查结论出具审批意见。

核查情况 确保安全

《通知》 要求，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要督促审图机构严格落实审图
工作 ， 核查专家组审查意见落实情况 ，
确保勘察设计单位按照法律法规、 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专家组审查意见完
善施工图设计， 保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达到国家规范规定的抗震设防目标。 其
中， 对高度超过 200 米等审图难度大的
项目， 审图机构应当联合省超限高层建

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共同完成审图
工作。

此外， 在审批过程中， 审批意见为
“不通过” 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项目， 审
图机构不予受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
未执行专家组审查意见， 或者审批意见
为 “修改后通过” 但专家组未书面确认
达到 “通过” 要求的 ， 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不予通过。 对未履行承诺按时限修改
项目超限设计可行性论证报告、 初步设计
文件且未经专家组书面确认达到 “通过”
要求的， 撤销审批意见并依法查处有关责
任单位。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员
穗规资宣报道 ：记者日前从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获悉 ，作为广东省加强城
市地下管线信息脱敏试点城市 ，广州正
以南沙区为试点 ，推进南沙区地下管线
脱敏与在线共享 ，为城市地下管线的安
全运行、智慧城市提供信息保障。

据介绍，在脱敏与共享过程中，广州
率先研发出 “地下管线脱敏处理和检查
软件 v1.0”，实现广州市十大类管线数据
脱敏处理的快速高效。 脱敏后的管线数
据再辅以人工检查， 进一步确保数据信
息安全， 构建安全可靠的数据使用及共

建共享环境。
目前，广州已完成南沙区现有地下管

线数据约 7800 公里数据的脱敏处理和检
查，其中通信管线 3700 公里，排水 1500 公
里，给水 1300 公里 ，电力 700 公里 ，燃气
510 公里，并于 2023 年 1 月 8 日在智慧广
州时空大数据平台入库及地图服务发布 ,
实现在线共享服务。 所发布的脱敏管线数
据支持南沙区各单位用户通过授权将脱
密后的管线数据以在线服务的模式集成
在本单位业务系统叠加使用，实现不同应
用场景下数据赋能，在管线工程各环节中
加强会商和对既有管线的保护，提升城市

安全韧性，以及支撑推进南沙智能电网、智
能气网和智能供排水保障系统建设。

广州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南沙
试点经验，推进完成广州市 9 万公里地下
管线信息数据 “脱敏 ”在线共享 ，计划在
2023 年 6 月前完成全市地下管线脱敏处
理的查漏补缺，实现脱敏地下管线数据与
发改、住建、交通、城管、水务等主管部门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支撑项目建设与地下
管线的运行管理、日常巡查等，以有效减
少管线事故发生，增强城市应急和防灾减
灾能力， 提高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能力，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广东建设报讯 2 月 2 日， 在世界
湿地日中国主会场上， 国家林草局公
布了 18 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 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成功
入选。

据悉，海珠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的原因在于其地域稀有性与代表
性，是全国唯一一个地处超大城市中轴
线上的国家湿地公园，是非常稀缺的城
央绿色空间。 广州放弃了超过万亿的
商业开发价值，以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为目标，在城市中央打造出“入则自
然，出则繁华”的宝贵财富。

同时，海珠湿地内还拥有极具岭南
特色的垛基果林生态系统，并保留了传
承千年的高畦深沟传统农业文化，这代
表着岭南特有的文化遗产。 正是这丰
富的生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
海珠湿地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日益成为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典范。

通过十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 ，海
珠湿地总结出一套城央湿地修复模式
与技术。 以鸟类栖息地构建关键技术
为主线 ，以湿地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 、
动物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等生态学理
论为指导，从维护生态平衡、恢复鸟类
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提高生态系统品
质出发，构建适宜湿地鸟类生活、繁衍
的多样化栖息地， 开展鸟类栖息地构
建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 并以湿地公
园设计进行技术集成与推广， 突破了
城央湿地鸟类栖息地构建的技术瓶
颈，让湿地鸟类种群不断壮大，生物多
样性取得显著提升。

截 至 2023 年 1 月 ， 湿 地 率 达
79.4%，海珠湿地鸟类种数从 72 种增加
到 187 种 ，是原来的 2.6 倍 ，昆虫种类
从 66 种增加到 738 种，鱼类从 36 种增
加到 64 种。其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鸟类 1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鸿
雁、水雉、鸳鸯、白胸翡翠、褐翅鸦鹃、画
眉等 27 种，IUCN 红色名录中华花龟、
平胸龟、中华鳖等 20 种。

自中国 1992 年加入 《关于特别是
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以来， 已指定国际重要湿地 82 处，其
中，内地 81 处，香港 1 处。截至目前，广
东省入选国际重要湿地扩大至 6 处，包
括：汕尾市海丰湿地、湛江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 惠东港口海龟自然保护区、广
东南澎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深圳福田
红树林湿地。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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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的项目由机构联合专家共同审图


